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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由中共永康市委统战部、永康市社会主
义学校开展的“统一战线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征文活动评比结果揭
晓。经过评委分别审阅和集中评议等多轮评审，共评出一等奖 2 篇，二等奖 6
篇，三等奖12篇，优秀奖8篇，特别奖1篇。

本次征文比赛活动得到了我市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截止5月30日，共
收到征文来稿100余篇。来稿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和感受，描述了统
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百年奋斗历程，追忆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工作中
并肩作战、攻坚克难、奋勇争先的先进事迹，唱响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

来稿作者中有积极关注我市统战工作的高龄老人;有退居二线的领导干
部；有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文学爱好者、通讯员;有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也有
如今仍奋战在统一战线的老兵新将。大家用感人的语言和优美的文字，分享统
一战线上的难忘往事，抒发对统战工作的情感与期望，大赛圆满落下帷幕。

中共永康市委统战部将于近期电话通知获奖作者领奖事宜。
获奖作品公布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一等奖：
吕晓英《同心向党，尽心圆梦终无悔——记我的援疆路》
刘桃娟《我党的统战工作令人拍案叫绝——读毛主席与华侨陈嘉庚故事的

感想》
二等奖：
王嘉谅《与我生活息息相关——我与统一战线的故事》
包军凯《一路征程——“同心向党 迈向新征程”》
吕丽恒《三座校门：见证“前进”之路》
刘 艳《党在我心中》
李炀炀《同心向党创辉煌 携手奋进新征程》
徐 杲《留得墨香靓丽州——记永康市农工党党员、著名农民书法家俞兴

邦》

三等奖：
王 珍《统一战线庆祝建党百年古体诗三首》
王 健《对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解》
王晓敏、金凤琴《恪守合作心 携手共筑梦》
王嘉谅《因为爱党史所以爱上统一战线——回顾我与统一战线的故事》
李 博《忆百年峥嵘岁月 创今朝盛世繁华 展未来民族复兴》
李含梅《一座老村的百年变迁》
何 静《家书中的信仰》
应 勇《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有怀（组诗）》
胡嘉洪 黄宗海《振铎向未来》
夏 敏《浅谈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徐 杲《我党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两个事例》
唐 彦《山河已无恙 英雄须铭记》
优秀奖：
吕 钰《匠心守望 同心向党》
朱栩尹《待到山花烂漫时》
刘广要《人间正道是沧桑》
李秉珈《同心百年路 起航新征程》
李佳芳《胸怀千秋伟业 恰是百年风华》
应卓翰《青春如火 初心如炬》
应焕祺《两封红色家书》
金凤琴《多党合作谋福祉 民主团结筑梦想——从纪念“五一口号”说起》
特别奖：
胡潍伟《政协赋》

中共永康市委统战部
2021年6月17日

统一战线“同心向党 迈向新征程”征文比赛评比结果揭晓

通 知
刘 河 生 ， 身 份 证

422432196311056539 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擅自离
岗，严重违反我处相关规章制度，现
我处要求你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返
回原岗正常上班。否则视为自动离
职，并且承担一切后果。

特此通知
永康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2021年6月16日

本 公 司 受 委 托 ，定 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星 期 五）
15：00，在金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康市分中心（金城路
518 号汽车东站大楼九楼）会议室召开拍卖会，对以下资产
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起拍价、保证金：永康市江南山水新城建
设 工 程 中 位 于 南 都 路 金 交 椅 山 的 山 体 未 开 采 毛 石 约
143503.14立方米（不含表层浮土方量），起拍价15元/立方
米，保证金20万元。

二、拍卖方式：采用无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三、竞拍人资格：具备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关施工总

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等级的企业方可报名。

四、报名事项：欲竞买企业于2021年6月23日至24日
17：30 止，到高川花苑物业楼三楼报名。报名时带企业营
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单位介绍信、法人代表
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其复印件各两份（加盖公章）、
委托办理的委托书。交资料费200元，并交足保证金，领取
相关资料后方可参与竞拍。

报名及咨询电话：87170898 658398
13906792128（612128）

永康市江南山水新城管委会
金华市正泰拍卖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2021年6月18日

山水新城工程施工多余石方拍卖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根据省卫生健康委、发改委、教育

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 2021 年基层卫生人

才定向培养工作的通知》（浙卫办〔2021〕25 号）文件精神，我市就 2021 年定向

培养卫生人才招生（招聘）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生计划

二、招录与招聘

2021 年，我市定向培养卫生人才工作实行招生与招聘工作人员并轨进行，

按照“先填志愿，择优选拔，后签协议”的原则，在我市户籍生源中实施定向招生

（招聘）。定向培养录取安排在普通类提前录取。具体程序如下：

1.符合条件考生按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有关规定填报志愿，考生须符合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且只能在第一院校志愿、第一专业志愿填报此类定向招生相关

院校专业，否则志愿无效。省教育考试院根据志愿优先、高考成绩从高到低原

则，按我市招生计划 1：1.2 比例，将上线考生提供给各招生院校，招生院校将相

应名单发给市卫健局。

2.市卫健局根据各院校提供的上线考生名单组织考生体检，体检按《公务员

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修订后）执行，色觉异常（色盲或色弱）的，体检结果

为不合格。市卫健局将于体检当天即时告知考生体检结果，考生如有异议应当

场即时提出复检要求，由卫健局组织并安排复检，复检只能进行一次，结果以复

检结论为准。对体检合格考生，按志愿优先、高考成绩从高到低原则，根据招生

计划数1：1的比例确定定向培养考生，并在本市范围公示3天。公示无异议的，

市卫健局商市人力社保局后，与合格考生签订定向培养就业协议和个人信用承

诺书，并将已签订协议考生名单报招生院校。在招录过程中因考生放弃、户籍

不符、体检不合格等原因造成计划缺额的，按缺额计划 1:1 比例补提供考生名

单，并按相应程序进行招录。

3.各招生院校在普通类提前录取招生工作开始前，将我市报送的已签订协

议考生名单报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考试院按名单投档，由招生院校按有关规

定录取。

4.录取结束后，招生院校定向培养生名单抄送市卫健局、人力社保局备案。

三、学习费用

经学校正式录取并已签订定向就业协议的定向培养生，在校期间学费、住

宿费和生活费等，临床医学专业、医学影像学、麻醉学本科层次学员按4.6万元/

5年/人的标准给予补助，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层次学员按2.6万元/3年/人的标准

给予补助。

四、就业与待遇

2021 年入学的定向培养生按期毕业后，经考察合格分配到我市医共体各

医疗单位工作，临床医学专科定向培养生先到村卫生室工作（编制在卫生院），

具体工作单位由卫健局商人力社保局确定，由用人单位与定向培养生签订事业

单位人员聘用合同，服务的期限不得少于 5 年（不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时

间）。聘用期间需参加全省统一的毕业后医师规范化培训，聘用合同期满后仍

未取得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者，不再续签聘用合同。

五、其它

具体事项考生可登录温州医科大学本专科招生网（http://zhaosheng.

wmu.edu.cn/）、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招生网（http://rjxy.wmu.edu.cn/

zhaosheng/）和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网（http://zsw.jhc.cn）了解。

联系电址：永康市卫生健康局（建设路71号）

联系电话：0579-87101401

永康市卫生健康局

永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6月16日

专业

临床医学
本科

临床医学
本科

医学影像学
本科

麻醉学本科

临床医学
专科

人
数

2

3

3

1

5

就读院校

温州医科大学（最低投档成绩
不低于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温州医科大学（最低投档成绩
不低于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选考科目要求

化学、生物2门科目均需
选考方可报考

化学、生物2门科目均需
选考方可报考

化学、生物2门科目均需
选考方可报考

化学、生物2门科目均需
选考方可报考

化学、生物、技术
3门科目选考其中一门

即可报考

永康市2021年定向培养卫生人才招生(招聘)公告


